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名词委员会工作条例

（2000年6月4日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名词委员会为中国物理学会下属的工作委员会之一，接受中国物理学会领导，遵守中国物理学会章程，并向常务理事会报告工作。

第二条 物理名词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1—2名，委员8—12名，秘书1名。物理名词委员会的组成由常务理事会审定后聘请，任期四年。
第三条 物理名词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审定物理名词，并与相关学会协调有关交叉学科的名词术语的定名。
第四条 物理名词委员会一般每年召开全体会议一次，特殊情况下可以增加或减少会议次数。
第五条 在物理名词委员会休会期间，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秘书负责物理名词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和经常工作。
第六条 本条例每四年修订一次，报请中国物理学会批准生效。

